
 

 
 

人身保險業辦理優體壽險業務應注意事項第五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人身保險業送審優體

壽險商品，除依人身

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

事項規定檢附相關文

件外，另應檢附下列

文件： 

（一） 被保險人體位

分類等級及其

定義。 

（二） 核保方法與流

程。 

（三） 自留金額及再

保險條件說明。 

（四） 保險商品合格

簽署精算人員

評估意見書，應

包含： 

1. 計算保險費

率所用死亡

率與被保險

人體位分類、

核保標準三

者間之關係

及合理性說

明。 

2. 就該商品經

體位分類後

之總合死亡

率，與不分體

位之死亡率

提出分析比

較說明。 

3. 對準備金精

算評估之合

理性分析說

明。 

     

五、人身保險業送審優體

壽險商品，除依人身

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

事項規定檢附相關文

件外，另應檢附下列

文件： 

（一） 被保險人體位

分類等級及其

定義。 

（二） 核保方法與流

程。 

（三） 自留金額及再

保險條件說明。 

（四） 保險商品合格

簽署精算人員

評估意見書，應

包含： 

1. 計算保險費

率所用死亡

率與被保險

人體位分類、

核保標準三

者間之關係

及合理性說

明。 

2. 就該商品經

體位分類後

之總合死亡

率，與不分體

位之死亡率

提出分析比

較說明。 

3. 對準備金精

算評估之合

理性分析說

明。 

        前項依人身保險

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

規定檢附之保險商品

利潤分析表，應加列

考量接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第十七號後合約服務邊際係

指未來提供保險合約服務時

認列之未賺得利潤，因此其

評估已涵蓋對新契約是否虧

損之檢視，爰刪除第二項。 



 

 
 

優體壽險商品初年度

盈餘侵蝕對商品利潤

之影響說明。 

 


